宁波市康宁医院公开招聘事业编制工作人员公告

宁波市康宁医院前身是1919年民间募捐创办的镇海同义医院，目前已发展成为具有现代文化理念，集医疗、科研、教学、预防与一体，综合实力较强的市属三级乙等精神专科医院。医院核定床位520张，承担着全市约900万人口的精神和心理疾病诊疗、防治、专业培训和指导任务。医院已形成精神疾病、心理咨询、老年康复三大特色的规模医疗，宁波市老年康复护理中心、宁波市心理咨询治疗中心隶属我院。

根据《宁波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实施办法》和《宁波市卫生局直属医疗卫生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实施细则》的有关规定，经市人事局同意，决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高层次人才1名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招聘岗位、范围和条件

	招聘岗位
	招聘
人数
	招聘专业及学历学位
	招聘范围
	基  本  条  件

	政工科
	1
	政工类/研究生/硕士
	宁波大市内户籍
	1.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、良好的职业道德、遵纪守法、乐于从事本职业。

2.中共党员；
3.年龄30周岁以下；
4.有一年以上党务工作经历。


二、报名
1、报名时间：2010年12月15日（上午：8：00—11：00，下午1：30—4：30）
2、报名地点：宁波市康宁医院人事科联系电话：0574--86690956  13867850001，联系人：叶丹凌　
3、报名方法：填写《宁波市卫生局直属医疗卫生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报名表》、持本人身份证、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、户口本、劳动合同、党务工作证明、获奖证书等原件及复印件到报名点进行报名。
三、面试

1、面试科目：口语表达能力测试，专业基础知识测试

2、面试时间：另行通知
3、面试地点：宁波市康宁医院
从高分到低分按招聘岗位1：1的比例确定体检人员。

四、体检与考核

体检标准及项目参照浙江省人事厅印发的《浙江省国家公务员录用体检标准（试行）》执行。
对体检不合格者，取消其资格，并依据考试综合成绩依次递补。体检时间：
另行通知。体检合格人员进入考核。
五、聘用及公示
经考核合格拟被录用者，报市卫生局、人事局核准后，公示七天，公示期内无异议的，在公示结束后，办理有关录用手续。
附件：宁波市康宁医院招聘报名表
宁波市康宁医院

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三日
宁波市康宁医院招聘报名表

	姓  名
	
	性 别
	
	出生年月
	

	政治面貌
	
	生源地
	
	特长爱好
	

	毕业学校专业
	

	职    称
	

	英语等级
	
	计算机等级
	

	简  历
	

	所获荣誉


	

	科  研

论  文
	参与科研课题   项 ;

发表论文   篇. 其中第一作者   篇。


